
2026年6月14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薛金丽　美编／高岳 校对／闫卉娇投稿邮箱／fzwh202678@legaldaily.com.cn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判词摘录

　　本案中，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搭建“社工
库”网站，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经对涉案社工库网站勘验，网站后台数据库中包含“姓
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的公民个人信息经去重后鉴定共计1.7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10余万
次。林某某设备存储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经去重后为6亿余组，王某某设备存储公民个人信息
数据经去重后为3亿余组，二人用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将个人信息出售牟利。法院审理认为，
林某某、王某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涉案信息数量达到刑法规
定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二人行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此外，林某某利用加密通信工具设立群组、担任群组管理员，通过他人有针对性地获取信
息，在群组内发布信息。林某某针对普通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定向“开盒”侵犯他人隐私，并发布
侮辱诽谤等诱导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信息，群组成员共计2000余人。林某某设立用于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的群组，发布违法犯罪信息，情节严重，行为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从林某某的行为来看，除非法获取、出售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外，又通过其他
途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群组，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
私、谩骂侮辱等违法犯罪信息，分别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一
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林某某、王某某结伙作案，林某某设立网站、群组，拥有管理控制权限，王某某提供
部分技术支持、个人信息数据等，两人分工不同，在整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
中都起到重要作用，这种情况下不能区分主从犯。

　　来源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5）京0108刑初1298号

　　案件背景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信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经查，林某某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组，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组。2025年间，林某某、
王某某伙同王某（另案处理）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搭建“社工库”网站，经查，
该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余组，被告人利用网站非法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1300余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余万次。
　　2025年，被告人林某某伙同王某等人，利用加密通信工具设立群组，担任群组管理
员，在群组中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该群组成员共计2000
余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伙同他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
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林某某伙同他人设
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群组，发布违法犯罪信息，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均应予惩处。林某某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综合本案事实、情节、后果等，对被告人林某某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七万元。对被告人王某某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承办法官后语

　　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高曼洁介绍，本案审理难点在于案件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
“设立用于实施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
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
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根据该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该条规定主要为
了解决行为人仅建立网站、通讯群组供他人实施公民个人信息交换、买卖非法牟利等情况。若行为人除非法获取、
出售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外，又通过其他途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群组，
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犯罪信息，这部分另行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与此前的信息并无重合，又
无法单独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另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犯罪构
成，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两罪并处，数罪并罚。
　　高曼洁说，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量刑考量因素及主从犯的区分方面，首先，个人信息数量是考
量影响后果的重要依据，信息数量越大，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后果越严重。本案中，二被
告人涉案信息数量去重鉴定后仍然高达数亿条，覆盖面广。其次，考量行为的实质性影响。本案的行为特殊
性在于其突破传统的获取、出售个人信息行为，在互联网上提供有偿信息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盒”，并公
开发布信息煽动网民攻击谩骂，严重影响公民生活安宁，在二行为人被抓获后，其他同案人接替成为涉案
群组管理员，继续实施类似行为，影响极其恶劣。再次，林某某、王某某两人结伙作案，获取信息、搭建网站、
出售牟利等，均有相对分工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区分主从犯。
　　“我们通过本案的审理需要明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个人信息关乎每个公民的生活安宁，依法保护公
民个人信息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社会诚信秩序的必然选择，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应当在
准确区分信息来源、行为性质的基础上，依法定罪量刑，实现罚当其罪。”高曼洁说。

□ 张宗磊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
于鼎”——— 将成文法铸于鼎上、公之于众。
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打破了“刑不可知，威
不可测”的贵族司法垄断，开中国公布成文
法之先河，被后世誉为“春秋第一法治先
声”。石破天惊的一铸之后，晋国铸刑鼎、李
悝著《法经》、朱元璋颁《明大诰》，中华法治
文明浩荡奔涌。
　　铸刑书的子产，究竟是何等人物？他少
年英才，临危平叛；他锐意革新，作田洫、作
丘赋；他唯物务实，倡“天道远，人道迩”；他
不毁乡校，善听逆言；他克己奉公，任能任
贤。二十余年鞠躬尽瘁，终郑国百年政乱，
开一代中兴。这位品行卓绝、功业卓著的先
贤，便是郑国贤相子产。

远见果敢的宗室少年

　　子产者，郑国宗室也，穆公之孙，子国之
子，少颖异，有识断。公元前565年，子国、子耳
侵蔡，虏获蔡司马公子燮，大胜而归，举国欢
庆，唯小子产忧心忡忡地提醒父亲：“郑国小，
失文德，擅攻伐，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
从乎？从之，晋师必至，自此郑弗得宁矣。”春
风得意的子国被儿子泼了一盆冷水，怒斥：
“尔何知？国有大命，童子言焉，将为戮矣。”

少年子产智者无虑，深邃洞悉：春秋乱
世，晋楚两强旗鼓相当，弱小郑国鼠进
风箱，南惧楚劲，北怕晋强，盲目尚
武，自取灭亡。不幸子产预言很快
应验，郑国朝晋暮楚，狼狈不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公元前563年，郑国
又生政变：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
五族犯上作乱，子国与正卿子驷被杀，郑简公
被劫持北宫。子驷之子子西惊慌失措，而子产
闻父噩耗，临危不乱：庀群司，闭府库，慎闭
藏，完守备，聚集家臣属吏，亲率兵车成列而
出，攻北宫，在国人支援下一举平定暴乱。少
年子产，勇者无惧，化悲痛为力量，一战成名。

英勇无畏的新政硬汉

　　郑庄公卒后，内宠过甚，诸子相争，国
无宁日；及郑穆公后，内讧频频，晋楚相逼，
国势日衰。面对“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的内
外交困，被推为执政的子产亮出“三不畏”：
　　其一，不畏险阻，改革弊政。子产驱逐
蛮横权贵丰卷，诛杀作乱公孙黑，剔除刺
头，杀鸡儆猴。公元前543年推行“作田洫”，
重新清丈土地，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
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公元前
538年又行“作丘赋”，淡化国野之别，扩充
税源兵源，提升军队战力。改革触犯既得利
益者，有人编歌谣：“收了我的衣冠，夺了我
的田产，谁能杀了子产，我就跟他干！”子产
毫不动摇。第二次改革，有人以子产父亲之
死攻击其政策狠毒，子产依然矢志不渝。此
外，他还禁止强买强卖，规范商品市场，促
进商品流通。经过一系列改革，郑国国泰民
安，郑人歌颂子产。
　　其二，不畏霸权，捍卫尊严。都说“弱国
无外交”，子产却能审时度势，凭借优雅风
度、凛然正气、机敏言辞，秉承“有理、有力、
有节”原则开展外交活动，最大限度维护郑

国尊严和利益。公元前542年，子产陪郑简
公朝晋，晋国将郑使团晾在破驿馆不予接
见。子产怒毁馆垣，晋君大怒，遣士文伯问
罪。子产不卑不亢：一诉晋恃强索贡之苦，
二忆文公厚待诸侯之贤，三责晋慢待弱邦
之失。晋人羞愧难当，自此对郑刮目相看。
　　其三，不畏鬼神，破除迷信。当时自然科
学落后，古人将无法解释的现象付诸鬼神，国
家甚至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祭祀祖庙天地，以
期避祸祈福，殷商以来对鬼神恐惧膜拜日甚，
郑人要求用瓘斝玉瓒祭祀消灾。某年夏初，占
星“专家”预言宋卫陈郑将有大灾，几国果然
火灾，“专家”又放厥词“不祭神郑国还有火
灾”，举国惶恐。子产淡定曰：“天道远，人道
迩，非所及也。”意思就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便是，郑国未再起火，妖言不攻自破。
　　不顾个人安危，不惧大国淫威，不怕鬼
神作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林则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源
于子产肺腑之言。

震古烁今的法治先声

　　奴隶制时代，法律为贵族垄断，是非对
错、罪与非罪、罚与不罚、如何处罚，悉由贵
族说了算，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可任意解释
法律，假以国法名义肆意妄为，“刑不可知，
威不可测”，国人活在恐惧之中。公元前536
年，子产率先“铸刑书于鼎”——— 把法律条文
铸在鼎上公之于众，铸民心于鼎，国法不再
私有，权贵不便擅断，开公布成文法之先河。
公元前513年晋国效仿铸刑鼎；公元前5世纪
末李悝撰《法经》，中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成

文法典问世；明太祖朱元璋亲制《明大诰》遍
发全国，家喻户晓。正如宋人陈亮《梅花》所
言：“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
　　子产为政，两手都硬：既打击不法权
贵，又笼络开明贵族，在贵族阶层内部发扬
民主，重用贤能。裨谌善谋、冯简子善断、游
吉博学、公孙挥善外交，子产皆委以重任，
各得其所。
　　子产流芳百世，更因宽阔胸怀。郑人喜
欢到乡校集会，议论国是、评点执政。大夫
然明看不惯，劝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
正色道：“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
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
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
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吸取
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惨痛教训，
不回避舆论，不害怕舆论，更不压制舆论，
择善而从，不善而改——— 虽不喜国人所言，
誓死捍卫国人说话的权利。

善始善终的古之圣贤

　　公元前522年，子产染疾，自忖不久人
世，委托子大叔，临终嘱托：“我死，子必为
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
烈民望而畏之，鲜死；水懦弱民狎而玩之，
多死焉，故宽难。”孔子闻之感喟：“政宽则
民慢，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施之以宽。宽以
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交代完身后之事，子产安详离开他生
前所热爱的故土。由于子产生前为官清廉，

死后家无余财，只能空穴薄葬。郑国百姓于
心不忍，强烈要求厚葬这位德高望重的长
者，纷纷倾囊金玉相赠，家属坚拒；百姓遂
将珠宝抛入河中——— 阳光下，微风中，河面
荡起阵阵涟漪，金辉灿灿，煞是壮观，遂有
金水河之美丽传说。纵观史载：吴起乱箭穿
心，商鞅车裂，王安石千夫所指，张居正几
近戮尸，谭嗣同弃市——— 古代改革者善终
者鲜。难得子产，凭借良好个人修养、赤诚
为民情怀、卓著功勋政绩、崇高人格魅力，
二十余年鞠躬尽瘁，终郑国百年政乱，开中
兴局面，彪炳千秋，流芳百世。
　　子产相郑，先思后行，先谋后动。既重
礼仪德政，又不墨守成规；既重依法而治，
又不刻薄威猛；既奉强权晋楚，又不马首是
瞻；既有循吏本色，又不失清流风范。其“天
道远，人道迩”的务实精神、“不毁乡校”的
包容胸怀、“宽猛相济”的政治智慧，至今仍
有深刻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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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铸刑书：石破天惊的春秋法治先声

精彩判词

□ 康志峰
　　
　　清风入怀，廉韵悠长。中华廉洁文化，从来不是悬空
的道理，而是藏在笔墨丹青、诗文器物里的精神风骨。从
莲之出淤泥不染，到竹之挺拔有节；从古砚磨心，到警徽
映魂，廉洁以文艺为舟，穿越千年岁月，在当代警营中生
生不息，成为一面映照初心、砥砺品行的明镜。
　　我偏爱那些含蓄而有力量的文艺作品。它不喊空洞
口号，不做生硬说教，只以一物、一景、一文、一画，把“廉”
字写得温润而坚定。品读之间便知：廉洁不是苦行，不是
清高，而是做人最踏实的底气，是从警最长久的平安。
　　最深入人心的廉洁意象，莫过于一池清莲。周敦颐
《爱莲说》千古流传，“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早
已将莲与清廉融为一体。莲不攀附、不张扬，扎根浊土，
花开洁净，正是人民警察的境界：身处人间烟火，心守一
方清白；历经世事纷繁，不改本色初心。民间以“青莲”谐
音“清廉”，一幅青莲图，一句“清风自来”，便是最朴素的
劝勉：守住清白，自有风骨。
　　竹，亦是廉洁文化中最坚韧的意象。未出土时先有节，
及凌云处尚虚心。竹有节，象征底线；心中空，代表谦谨。古
往今来，文人爱竹、画竹、颂竹，皆因它不弯不屈、不艳不

娇。郑板桥写竹：“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写
的是竹，更是守廉之人的意志：面对诱惑不动心，面对压力
不弯腰，心中有尺，行事有度。在许多警营办公室、文化墙，
竹影常伴，正是以竹自警：做人有气节，做事有规矩。
　　除了莲与竹，墨梅、白菜、古砚、清风明月，都是廉洁
文艺作品里的常客。齐白石画白菜，题“清白传家”；古人
以砚自勉，信奉“磨墨如磨心”；梅开寒雪，暗香浮动，喻
示清廉者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这些作品不讲大道
理，只把廉洁化作日常可见的美：清白、朴素、坚韧、从
容，让人在审美之中，悄然接受一场精神洗礼。
　　廉洁文艺作品，贵在以文化人、以美润心。它不刺
耳、不生硬，却最能直抵人心。一幅画、一副对联、一句警
言，置于案头、悬于墙面，便是无声提醒：权力不可滥用，
小节不可纵失，家风不可松弛。
　　走进新时代，廉洁文艺作品更贴近大地、贴近警营。
公安系统广泛运用书法、摄影、漫画、短视频等形式，讲
好新时代廉洁故事。有人挥毫“警徽映日月，正气满乾
坤”；有人丹青绘就藏蓝身影守护万家灯火；有人以通俗
漫画警示：一顿饭、一包烟、一次人情请托，都可能成为
失守底线的开端。这些作品不刻意高大上，却真实、鲜
活、接地气，让廉洁从“文件里”走到“眼前来”，从“硬性
要求”变成“内心自觉”。
　　我曾见过一幅打动人心的警营作品：一盏台灯下，
民警伏案阅卷，窗外一轮明月，桌上一杯清茶，旁题小

字：“心清如灯，行正如尺。”画面极简，意蕴深长。清廉从
警，不过如此：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对
得起身上警服，对得起百姓托付。权力再小，不可私用；
日子再平，不可失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基因，正是这样代代相传、
与时俱进。它启示我们：廉洁不是牺牲，而是守护；廉洁不是
束缚，而是自由。守住廉洁，便守住了家庭安宁、职业尊严、
人生坦荡。贪念一念起，万劫不复；清廉一生持，岁月安然。
　　对执法者而言，廉洁更是生命线。我们手中的执法
权，事关群众公平正义、人身财产、一生冷暖。一次不公，
伤害一片人心；一次不廉，毁掉一生信誉。唯有持廉守
正，才能秉公办案；唯有心清如水，才能执法如山。廉洁
文艺作品所传递的，正是这种清醒、敬畏与坚守。
　　清风化雨，润物无声。最好的廉洁教育，不是严厉训
诫，而是文化浸润；不是被动遵守，而是自觉追求。当莲
韵入心、竹节在骨，当清白成为家风，当规矩成为习惯，
崇廉拒腐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全警崇尚、人人践行
的职业风尚。
　　一物见风骨，一文照初心。愿我们以廉洁文艺作品
为镜，常扫思想尘埃，常修从警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
思贪欲之害。让清莲常开心底，让翠竹长立精神家园，让
清白家风代代相传。
　　清风相伴，行稳致远；守廉一生，一生心安。

（作者单位：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公安局）  

□ 施新州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自主知识体系丛书》推出了一部重要著作——— 支振
锋教授的《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浮现》（以下简
称《浮现》）。该书围绕中国法理学的基本渊源、历史沿
革、实践探索、理论研究、发展趋向，清晰地勾勒出其
发展脉络，系统阐释了中国法理学从哪里来、要到哪
里去。除了序言、后记，全书共七章，分别是“法理源
流”“理论使命”“时代课题”“概念体系”“理论创新”
“理论竞争”和“中国法理”。

立意高远

　　之所以说《浮现》这部专著立意高远，首先，作者围
绕“什么是法理学、什么是中国法理学”这一“元问题”展
开，希望为中国法理学研究以及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
系建设探索路径。
　　其次，作者从高维视角审视法理学理论研究现状进
而深刻“内观”“自检”，正是这一深刻自省，才认识到法
理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极不对称的研究现象，一是对现
实政治话语研究的不足，即表现为在所谓阐释上仅作
“浅表的复述”；二是对西方法哲学和法律思想史的“鹦
鹉学舌”，即表现为在所谓研究上沦为“寻章摘句老雕
虫”。这一学术批评将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法理学研究
称之为“盆景化的学术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法理
学缺乏自主性的根源。
　　再次，作者从历史维度审视“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

传承、价值观念”并与“哲学或思想史交织融合在一起”，
找到了中国法理学的“根脉”。
　　最后，作者观照到中国法治发展在道路、理论、制度
和文化上所呈现的特点，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找到了“实
践依托”，要通过“秉持坚定的文明主体性”实现中国法
理学的自主性。

构思精巧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浮现》开篇
通过对知识考古、学理引进、实践提炼三个层面分析了
“法理源流”，层次鲜明、层次递进，清晰呈现了中国法理
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场域”。
　　紧接着，从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理文脉”
传承到对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政道法理”的阐明，再从对
实践智慧的总结到具体问题的回应，既注意到人才梯队
培养又观照到文明交流互鉴，系统陈述了中国法理学的
使命。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虽然植根于具有特殊
性的本土经验，但仍然要淬炼出具有一定解释力与启发
性的概念、命题或方案，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法治实
践理论，为丰富人类法治文明图景作出贡献”。
　　于是，作者顺理成章地提出“推进中国法理学自主
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课题，并对概念体系进行了分析，
提出中国法理学的标识性概念，诸如“政法”“法治体系”
“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在对
“理论创新”和“理论竞争”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最后落脚
到“中国法理”并指出，“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
方的法治道路，这是中国法治的突出特征”，只有守护中
国法理学研究的魂脉、壮大其根脉，回应重大实践问题，
把握法治建设规律、紧跟数字文明时代步伐，才能构建
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视野宏阔

　　“一个国家的法理，本质上是其特定法治实践经验
的系统化、理论化总结。”《浮现》通篇贯穿比较分析方
法，将中国法理学的自主性及其知识体系建构置于中西
文化比较的宏大背景之下，从历史到现实，娓娓道来，时
而精微之处探幽，时而广袤空间排陈，起伏有序、张弛有
度。在系统阐释新时代中国法理学的理论创新之前，客
观陈列了西方法理学“三大学派”的理论贡献。通过比
较，视野开阔了，才能紧紧抓住核心问题。正如作者所指
出的，构建中国自主法理学知识体系“决不是闭目塞听、
决不是盲目排外、决不是封闭僵化，而是知道自己是谁，
根在哪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书如其人，支振锋教授二十余年深耕法理学，厚
积薄发，方成此著。针对中国法理学界在西学引介与
消化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若无自我批评的勇气与
包容平和的胸怀，难臻此境。书名中用“浮现”这一极
具画面感的词汇隐喻了中国法理学自主发展的初步阶
段。我相信，这样的学者会越来越多，中国法理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也会越来越快。正是因为处于
“浮现”的初始状态，还有些内容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呈
现，这就给这本书留下了不足或有待拓展的地方。例
如，在“概念体系”这一章里，对中国法理学核心概念
的构建，尚未观照到中国法理学史尤其是古代政治法
律实践及其价值内涵的概念提炼。再者，尽管在标识
性概念中提到依规治党，但对于“党内法规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未加深
入分析。当然，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并非一
朝一夕之功，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作者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书评

坚定学术自信 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物见清欢 一文守初心
——— 廉洁文艺作品里的警营风骨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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